
附件
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破解柳州高层次人才短缺、研发能力不足等难题，推动先进科研成果和优质项目在柳州落地转化，市科技局组织将《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进行了修订，起草了《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一）必要性

原《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已到期失效，原有“人才飞地”的认定、支持和管理工作缺乏有效政策依据，需出台新办法确保工作不断档、不脱节。

自治区科技厅已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桂科规字〔2024〕6号），在管理机制上由“认定制”调整为“备案制”，支持方式也更加多元灵活。柳州市需与自治区保持政策衔接和一致性，确保上下贯通、协同推进。

服务柳州“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当前柳州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对高层次人才和前沿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通过设立科创飞地，借助外部创新资源为柳州产业赋能，是补短板的务实举措，需制度化、规范化加以引导和保障。

（二）可行性

柳州市自实施“人才飞地”政策以来，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飞地建设案例和运营管理经验，部分飞地在项目孵化、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新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实践参考。

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包括备案条件、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柳州市在遵循自治区总体框架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进行细化和补充，政策设计具备成熟参照。

本次修订将支持方式由直接拨付调整为科技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既保持了财政资金的规范性，又提高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绩效导向，与当前柳州市财政科技资金管理要求相适应，具备落地实施条件。
二、依据文件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桂科规字〔2024〕6号）；

（二）《柳州市关于加强人才支撑推动高质量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若干措施》（柳发〔2026〕1号）；

（三）《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为总则、备案条件、备案程序、支持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共六章十二条。

第一章 总则，共3项条款。明确制定目的与依据，界定科创飞地定义及功能定位，确立建设原则。

第二章 备案条件，共1项条款。规定申报主体资格、研发方向、经费投入、人员配备、场地设备等具体条件。

第三章 备案程序，共1项条款。明确申报、推荐、审查、评审、公示、审定、报备等各环节流程。

第四章 支持保障，共1项条款。明确科技项目资金支持方式、“一事一议”支持情形及人才项目支持渠道。

第五章 监督管理，共4项条款。明确各方管理职责、材料真实性要求、年度报告与动态管理制度、撤销情形及重大事项变更报告义务。

第六章 附则，共2项条款。规定施行日期与有效期，明确此前人才飞地的管理衔接及解释权归属。
  四、主要修改内容

相比《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名称与自治区科技厅保持一致性，将人才飞地修改为科创飞地。

（二）管理机制与自治区科技厅保持一致性，由认定改为备案。

（三）调整支持方式，结合柳州市财政科技资金实际情况，由直接拨付经费支持，改为以科技项目形式给予支持。

（四）调整管理方式，由三年建设期满验收，改为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动态管理。



